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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黄牛票”被拒之门外“黄牛”也被“黄牛”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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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赵美臣

签订购房合同后， 意外得知曾有工人在房屋外的院

子晕倒， 后经送医抢救无果而过世， 买房人就此以房屋

是“凶宅” 为由主张撤销合同， 还告上了法院。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涉案房屋并非

“凶宅”， 不过还是判决撤销了双方的合同， 这是为什么

呢？

□ 通讯员 姜叶萌 陈宇超

记者 徐荔

想看的演出终于来了， 苦恼的

是“开票即秒光” “手慢则无”。

为了到现场给偶像打 call， 很多粉

丝不惜高价购买“黄牛票”， 但

“黄牛” 靠谱吗？

近期，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黄牛” 骗“黄牛” 的合同诈

骗案。

2023 年底， 小陈偶然在网上

看到有人发布转让某知名歌手演唱

会门票的信息， 于是主动添加林某

某为好友询问。 林某某表示自己是

某大型票务公司员工， 有渠道以低

价拿到各大明星的演唱会门票， 并

表示可以与小陈长期合作。

一开始， 小陈从林某某处购买

了几张演唱会门票， 都顺利出票，

因此小陈对林某某很是信任。 2024

年 2 月， 林某某游说小陈成为他的

代理， 称“加价售卖门票， 每成功

一单可获得溢价 50%的收益”。 那

时， 小陈正失业， 便接受了林某某

的提议。 小陈缴纳了 3000 元“代

理费” 给林某某后， 双方先后签订

了演唱会门票购销合同和某票务公

司入职合同。

有了“正式身份” 的小陈开始

放手大干， 先收取订票人钱款， 再

将订票人信息和钱款一起转给林某

某。 至 2024 年 4 月份案发， 小陈

已陆续向林某某转账 90 余万元。

然而， 林某某收到款后或表示没出

票成功， 或是成功出票后到了演唱

会当日， 订票人用其所提供的票都

进不去演唱会。 小陈想找林某某问

个明白， 却发现他“失联” 了。

而同一时间， 已有其他受害者

向警方报了案。 根据相关线索， 林

某某被抓捕归案。

林某某承认自己不是票务公司

员工， 只是一个“黄牛”， 此前的

真实出票都是靠自己抢票或找人代抢

到的。 他先以兑现少量门票、 低溢价

等方式取得别人信任， 再谎称签代理

合同“一起赚钱”。 林某某表示， 收

到的票款几乎都被他用于个人消费挥

霍。 订票人收到的电子票据和订票成

功短信截图都是他伪造的， 眼见露

馅， 他就干脆“失联”。

经审查， 2023 年 12 月底至 2024

年 4 月间， 林某某骗取小陈等多名被

害人购票款共计 78 万余元。

结合累犯前科及认罪认罚情况，

法院最终判决林某某犯合同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20 万元。

该案中， 林某某本身在票务行业

长期经营， 熟知其中的“套路” 和话

术， 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将

自己“包装” 成票务公司的员工， 让

受害人误以为他有专门的渠道能够获

得知名歌星的演唱会门票， 同时还以

票务公司的名义伪造合同， 让受害人

与其“长期合作”， 而实际上他并没

有内部、 特殊的渠道能够获得票源。

与一般民事合同违约不同， 本案

中， 林某某虚构其属于票务公司员工

等事实， 隐瞒没有真实票源的实情，

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

而林某某在收取购票款后也仅将小部

分钱款通过其他渠道获取门票， 其余

则是用于个人开销及资金周转， 并进

一步通过伪造成功购票的电子凭证、

短信截图等行为掩盖没有履约能力的

真相， 而这能够证明其在签订、 履行

合同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

物， 构成合同诈骗罪。

法官在此提醒， 消费者在购买演

唱会门票时务必通过正规网站或官方

渠道进行购买。 切勿轻信自称“内部

人员” 或提供“特殊渠道” 的卖家。

一旦发现被骗， 要注意保留聊天记

录、 转账记录、 对方的身份信息等重

要证据， 及时报警， 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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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施某与被告马某、 朱某曾

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 约定施某

以 520 万元的价格购买马某、 朱某

的房屋。 在合同签订之前， 施某曾

主动询问马某、 朱某及他们的女儿

“房屋有没有出过什么事情”， 对方

称“没有”。 施某基于对对方的信

任， 签署了 《房屋买卖合同》， 并

支付定金。

然而， 后来施某意外得知， 房

屋过去在装修期间， 曾有一名装修

工人猝死。 施某便向马某方核实，

他们此时才告知确有此事。 施某当

即表示无法接受这样一间“凶宅”，

也无法接受对方的恶意欺瞒， 不愿

再购买该房屋， 要求马某方返还已

支付的款项。

而马某方则表示房屋并非“凶

宅”， 当时装修工人是因营养不良

等原因引发疾病， 在院子里晕倒，

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而且原告也

事先知道装修工人在院内晕倒的事

件， 不存在意思表示的误认， 原告

无权撤销案涉合同。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首先， 装

修工人在房屋外的院子晕倒， 后经

送医抢救无果而过世。 该事件的起

因是装修工人的自身疾病或身体原

因， 而非恶性事件， 且其过世并未

发生在房屋内， 因此该房屋不应认

定为“凶宅”。

其次， 由于案涉房屋并非“凶

宅”， 原告主张的事件并非房屋的

关键交易信息， 被告并没有主动向

购房人进行披露的特定义务。 但原

告在签约前主动询问“装修时是否

发生过事情”， 在知晓、 核实该事

件后经过慎重考虑仍要求退还定

金， 表明原告对该情况较为在意，

属于影响其购房决策的重要因素之

一， 在原告主动询问的情况下， 被

告有义务将相关情况如实告知原

告。 然而， 被告未能如实全面告知

相关情况， 致使原告存在重大误解

而作出瑕疵意思表示， 原告依法享

有撤销权。

最后， 原告是在法定期限内行

使了撤销权， 所以合同依法撤销，

被告应当返还已收取的定金。

据此， 法院判决撤销双方的

《房屋买卖合同》， 被告返还原告定

金。

● 妥善看待“凶宅” 问题，

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凶宅” 并非法律概念， 属于

善良风俗的范畴。 根据传统民风民

俗和公众一般心理， “凶宅” 一般

是指在房屋内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

件或短期内多次发生死亡事件， 致

使普通民众在正常交易情形下通常

不愿购买的房屋。

如果相关房屋确实存在上述情

况， 则属于房屋买卖的关键交易信

息， 作为出卖人需承担主动向购房

人进行披露的特定义务， 若故意隐

瞒相关事实， 致使购房人基于错误

认识作出了购房的错误意思表示，

签订并履行了房屋买卖合同， 则出

卖方构成欺诈， 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 秉持诚实信用原则， 防范化

解矛盾纠纷

房屋买卖交易中标的物是房屋，

标的额较大， 且大部分买受人购买房

屋是为居住使用， 是关乎民生的大

事。 若在房屋买卖交易中不遵守诚实

信用原则， 极易影响合同目的的实

现。

因此， 在房屋买卖交易中， 买卖

双方都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比如，

购房人如果在择房过程中有特别在意

的相关情形， 并将该情形作为购房时

考虑的主要因素， 在购房人主动询问

出售方的情况下， 基于诚实信用原

则， 出卖人理应全面、 真实地予以告

知。

若出卖人未能如实全面告知相关

情况， 致使购房人存在重大误解而作

出瑕疵意思表示， 则购房人依法享有

撤销权。

● 合理评估己方情况， 审慎支

付合同定金

出卖人与买受人在签订房屋买卖

合同前， 就房屋买卖有关事宜进行初

步确认， 并收取一定数量的定金作为

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担保， 是当前房

屋买卖中常常出现的形式。

由于定金具有担保性质， 其主要

功能是担保房屋买卖合同能够顺利履

行。 如果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 那

么定金无需退还， 将直接作为购房款

的一部分。

《民法典》 中对适用定金罚则的

条件有明确规定， 给付方不履行或未

按约定履行， 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的， 不得请求返还定金； 收受方不履

行或未按照约定履行， 致使合同目的

无法实现的， 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因此， 定金罚则是对不履行合同

一方的制裁， 也是一种民事责任方

式， 而民事责任以过错为原则， 只有

在拒绝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过错

的情况下， 才可适用定金罚则。 所

以， 支付定金要慎之又慎， 一定要综

合考量自己的实际情况、 履约能力

等， 否则可能承担不利后果。

在本案中， 购房人支付定金后并

非因其过错导致合同不能履行， 而是

因重大误解才致合同被撤销， 因此不

适用定金罚则， 由出售方返还定金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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